关于《巴彦淖尔市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修订二稿）》的修订说明
一、背景说明
为深入且全面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关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优化资金使用机制，强化绩效管理工作，根据《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巴政字〔2025〕48号）相关要求，原《巴彦淖尔市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既有内容已难以适应现阶段实际工作情况。因此，有必要对原有的设立目的、资助奖励范围及标准、申报材料、实施时间等关键内容进行科学调整，以切实满足当前知识产权和财政资金管理的客观要求。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国知发保字〔2021〕1号）明确要求，“十四五”期间，各地方应逐步减少对专利授权的各类财政资助，并于2025年以前全面取消。基于此重要规定，决定废止高价值发明专利中前4类的资助，同时保留对新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的奖励规定，以此激励知识产权创造的高质量发展。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2013）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精心起草修订为《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GB/T29490-2023），并于2023年8月6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原《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2013）将不再执行。根据《国家认监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换版有关工作要求的公告》，设定2年过渡期（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在过渡期内，通过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2013）依然有效，仍属于资助奖励范围；过渡期满后，将仅针对《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GB/T29490-2023）进行资助，以推动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规范化、合规化进程。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种业振兴政策措施的通知》（内政办发〔2023〕68号）的明确规定，“对自治区育种单位新培育的通过国家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和林草品种每个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自治区育种单位培育的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的品种每个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为积极响应种业振兴战略，推动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此次修订增加对林业品种的资助。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和《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国知办发保字〔2024〕1号），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和建设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着力布局一批引领带动性强、发展潜力大的优质项目，全力打造地理标志保护高地，充分发挥地理标志保护在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鉴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仅给予业务指导和政策支持，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地方资金给予必要支持，因此拟对经国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批准的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分别给予50万元资助，以推动地理标志事业蓬勃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组织开展2025—2027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国知发运字〔2025〕28号）明确指出，自2025年起，每3年启动一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创建工作。示范创建工作作为推动本地区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抓手和关键举措，《办法（修订二稿）》将纳入对部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项目的资助，以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提升地区知识产权综合实力。
二、主要内容
（一）精简《办法》第一条设立目的规定，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融入其中，以强化知识产权工作的政治引领和文化内涵。

（二）将第四条第一款修订为：

1.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的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5万元，获得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银奖、优秀奖的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3万元。
（三）将第四条第5款修改为：

对获得国家审定主要农作物、林草品种证书，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申请者（单位）奖励5万元；对获得自治区审定主要农作物、林草品种证书，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申请者（单位）奖励3万元。
（四）将第四条第7条调整为：
对于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证书，且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植物新品种权人，给予3万元奖励。
（五）将第四条第8条调整为：
支持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利转化，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资助，每个项目资助5万元，每年资助3个项目。
（六）将第四条第9项补充修订为：
对通过《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GB/T 29490-2023）认证并获得证书的企业，每次资助为认证机构收取的“初次认证、监督审核至再认证”的首个认证周期实际发生的认证费用，以认证机构出具的收费票据为准，给予不超过10万元的资助。
（七）将第四条第10项增补修订为：
对经国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批准的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分别给予50万元资助。

（八）将第四条第11项增补修订为：
对经国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批准的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示范县、强国建设示范园区、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示范区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和20万元资助。
（九）将第四条第12项增补修订为：
对经国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批准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示范科研机构、示范企业分别资助20万元。

三、修改意义
《办法（修订二稿）》实施后，将对全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等各方面工作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能够有效提升我市知识产权工作的整体水平，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